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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ST东电           公告编号：2021-030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须以

特别决议案提交2021年6月2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需要，拟

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百零条  公司的

通知以下列形式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

出；  

（三）以公告方式进

行；  

（四）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形式。 

第三百零条  公司通知以下列形式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以公告方式进行； 

（四）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公司在符合上市地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前提下，在发送、邮寄、寄发、发出、刊登或提供

任何公司通讯时，均可通过电子方式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它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或光盘形式、或通过

公司网站及上市地交易所网站发出或提供。 

第三百零一条  除非

本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发给

第三百零一条  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发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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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

股股东的通知、资料或书面

声明，须按该每一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注册地址专人

送达，或以邮递等方式寄至

该每一位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股东，给在香港上市的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

应尽可能在香港投寄。 

公司发给内资股股东

的通知，须在国家证券管理

机构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报

章上刊登公告。该公告一旦

刊登，所有内资股股东即被

视为已收到有关通知。 

 

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资料或书面声明

等公司通讯（定义见下文），可根据每一 H 股股东的注

册地址，由专人或以预付邮资函件方式送达。如果在公

司已作出适当安排及符合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以电

子方式发出公司通讯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香港交易所上

市规则规定的电子方式发送公司通讯。 

公司的 H股股东可以书面方式选择以电子方式或以

邮寄方式获得公司须向股东寄发的公司通讯，并可以选

择只收取中文版本或英文版本，或者同时收取中、英文

版本，也可以在合理时间内提前给予公司书面通知，按

适当的程序修改其收取前述信息的方式及语言版本。 

“公司通讯”指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公司任何

证券的持有人参照或采取行动的任何文档，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a)董事会报告、公司的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

报告以及（如适用）财务摘要报告；(b)中期报告及（如

适用）中期摘要报告；(c)会议通告；(d)上市文档；(e)

通函；(f)委派代表书；(g)申请版本；及(h)聆讯后数

据集。 

公司发给内资股股东的通知，须在国家证券管理机

构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报章上刊登公告。该公告一旦刊

登，所有内资股股东即被视为已收到有关通知。 

本议案尚须以特别决议案的形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中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意

见对《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包括但

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等进行调整和修改）。此外，董事会亦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对公司相关管理制度作出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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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